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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文件

青盈街办〔2025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

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居村（筹建组）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现将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

2025 年 8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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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，规范投资建设程序，

提高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

管理办法》、《青浦区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及其配套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街道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工程类项目审批

（一）项目审批流程

1、村委会工程类项目

（1）村委会按照“三重一大”制度讨论后，填报《盈浦街

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，村级党组织、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字

并盖章。

（2）项目申请单位把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等

相关材料报城建中心，城建中心进行可行性、必要性及资金安排

的审核，出具意见，签字并盖章。

（3）项目申请单位把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等

相关材料报社区管理办，社区管理办进行审核，出具意见，签字

并盖章。

（4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城建中心分管领导审

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签字。

（5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工程项目分管领导审

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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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党政办进入集体讨论议程，

讨论通过后，党政办出具意见。

（7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办事处主任审核，出

具审批意见并签字。

（8）项目申请单位把上述出具意见后的项目材料（原件），

送至社区管理办，按照流程办理后续项目建设。

2、居委会工程类项目

（1）居委会按照“三重一大”制度讨论后，填报《盈浦街

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，社区党组织、居委会主要负责人签字

并盖章。

（2）项目申请单位把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等

相关材料报社会工作办，社会工作办进行可行性、必要性及资金

安排的审核，出具意见，签字并盖章。

（3）项目申请单位把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等

相关材料报社区管理办，社区管理办进行审核，出具意见，签字

并盖章。

（4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社会工作办分管领导

审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签字。

（5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工程项目分管领导审

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签字。

（6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党政办进入集体讨论议程，

讨论通过后，党政办出具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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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项目申请单位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办事处

主任审核，出具审批意见并签字。

（8）项目申请单位把上述出具意见后的项目材料（原件），

送至社区管理办，按照流程办理后续项目建设。

3、机关各办、部门、企（事）业单位等工程类项目

（1）机关各办、部门、企（事）业单位的待建项目，报社

区管理办进行项目资金匡算后，填报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

请表》，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。

（2）项目申请单位把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等

相关材料报经服办（财管），经服办（财管）进行资金安排的审

核，出具意见，签字并盖章。

（3）项目申请单位把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等

相关材料报社区管理办，社区管理办进行审核，出具意见，签字

并盖章。

（4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项目申请单位分管领

导审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签字。

（5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街道工程项目分管领导审

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签字。

（6）项目申请单位把项目材料报党政办进入集体讨论议程，

讨论通过后，党政办出具意见。

（7）项目申请单位报街道办事处主任审核，出具审批意见

并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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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项目申请单位把上述出具意见后的项目材料（原件），

送至社区管理办，按照流程办理后续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项目确定程序

1、项目总投资在 20 万元以下（不含 20 万元）的工程类项

目，报街道主任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

2、项目总投资在 20 万元以上（含 20 万元）的工程类项目，

报街道主任办公会、党工委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

二、工程类项目招投标

（一）工程咨询服务机构确定

由街道项目管理和招投标联席会议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委托招投标代理公司、工程监

理公司、设计单位等进行工程项目实施。所有工程项目实施必须

由项目工程监理、财务监理（审价）、审计等部门进行实时跟踪、

稽查监督，相应手续必须完备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确定

1、项目总投资在 5 万元以下（不含 5 万元）的工程类项目，

由项目申请单位与社区管理办根据工程项目情况共同商讨，根据

施工内容，择优确定有资质的施工单位，直接发包。

2、项目总投资在 5 万元以上（含 5 万元）100 万元以下（不

含 100 万元）的工程类项目,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招标。

3、项目总投资在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400 万元以

下（不含 400 万元）的工程类项目,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招标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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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进行招标。

4、项目总投资在 400 万元以上（含 400 万元）的工程类项

目，参照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进行公开招标。

（三）公共安全等急需抢修项目

对涉及公共安全等急需抢修的 100万元以下（不含 100万元）

工程项目，可由项目申请单位集体讨论后，按项目资金情况报街

道主任办公会、党工委会集体讨论决定，择优选择具有相应资质

的施工队伍，直接发包。

三、工程项目监管

（一）项目申请单位为施工管理的主要责任单位，对工程项

目开展针对性的检查，就发现的文明施工措施、安全隐患等问题

及时反映给项目参建单位和社区管理办；对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及

时的，向街道项目管理和招投标联席会议如实反馈情况。

（二）施工、监理等项目参建单位应当加强内部管理，自觉

增强守法、信用、履约意识，禁止任何形式的建设工程转包、分

包行为，监理工程师和项目经理等技术人员必须按投标时规定的

人员到岗到位，不得擅自变更；施工单位全面负责建设工程项目

施工安全和质量。

（三）社区管理办为工程类项目综合管理部门，对工程建设

进度、安全、质量进行巡查、定期抽查，对施工、监理单位的日

常工作进行监督。

（四）经服办（财管）参与建设工程项目开竣工工作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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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工程类项目资金申请拨付、项目审价、审计等活动的实施、

管理和监督；对街道各类工程项目政府采购进行审核、申报、办

理等工作。

（五）街道人大工委、纪工委对街道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

进行监督。

四、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选定和监管

（一）选定

设计、工程监理、招标代理等服务的政府采购，必须具备下

列条件：

1、企业基本情况。必须持有营业执照、机构代码、税务登

记、资质证书等相关材料。

2、人员素质。主要考量设计人员、工程监理人员、工程量

清单及招标控制编制人员的情况和招标代理人员的情况。

3、企业业绩。主要考量近几年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质量。

4、企业信誉及社会效应。企业人员特别是负责人员有无违

法犯罪记录，在同行中有无存在失信等不良记录。

（二）监管

1、专业服务机构必须严格依法履行专业服务职能，并对其

负责的工程项目承担经济和技术责任，做到公正廉洁，规范透明。

2、专业服务机构必须接受街道项目管理和招投标联席会议

就本街道委托的项目进行检查和监管。

3、街道人大工委、纪工委监督专业服务机构采购过程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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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服务机构可进行随访或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了解运作是否合

理规范，必要时可以请专业单位进行评估和分析。

4、专业服务机构存在不合法、不规范、不合理等行为的，

街道项目管理和招投标联席会议及时研究处理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关于印发〈盈浦街道工

程类项目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青盈街办〔2021〕

1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二）本办法未尽事宜由街道项目管理和招投标联席会议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：《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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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盈浦街道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
（编号： ）

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

项目申请单位 负责人

建设地点 联系人

项目投资匡算： 万元 核定投资额： 万元

资金来源：

项目建

设必要

性说明

施工

内容

项目申请单位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社区管理办意见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工程项目分管领导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街道集体讨论意见：

年 月 日

主任审批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、项目性质：土建、装潢、绿化、水利、修缮、市政（排管、道路、桥梁）等。

2、项目申请单位：村居办公用房维修由村居申请，其它办公用房维修由党政办申请。

3、部门意见：村委会工程类项目建设项目由城建中心签署；居委会工程类项目由社会工作

办签署；机关各办、部门、企（事）业单位等工程类项目由经服办（财管）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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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浦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1 日印发


